
晋城市环境保护局、晋城市商务粮食局、晋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管理晋城市环境保护局、晋城市商务粮食局、晋城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管理
的通知的通知

晋市环发[2017]161号

各县（市、区）环境保护局，商务粮食局，交通运输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和利用，有效防范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
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消除环境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业主要危险废物类型。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版）》，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危险废物包括：各类废矿物油（包
括车辆维修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动变速器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及油泥，清洗金属零部件过程中产
生的废弃煤油、柴油、汽油及其他由石油和煤炼制生产的溶剂油），废铅蓄电池和废电路板、未引爆的安全气囊、废尾气净化
催化剂，使用油漆（不包括水性漆）、有机溶剂进行喷漆、上漆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含有或沾染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
器、过滤吸附介质（如废机油桶、废油漆桶、吸附漆雾产生的废活性炭等，未混入生活垃圾单独收集的废弃含油抹布和劳保用
品，含有或沾染汽油、机油的过滤器）等，具体参考名单见附件一。

二、落实企业危废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一）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企业应认真学习并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规范管理经营活动中
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

1、指定专人负责本企业的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制定本单位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制度，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日常检查。

2、按照各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要求开展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定期向辖区内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危险废物产生、贮
存、处置情况。

3、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帐，详细记录危险废物种类、产生量、暂存量、委托处置流向及处置数量、处置时间、接收单位信息
（接收单位名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等相关信息，并按月填写机动车拆解和维修企业危险废物月报表（附件二）；危险
废物管理台帐记录要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相互佐证，并至少保留五年。

4、规范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和设施。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现场应做防渗漏处理，并配备泄漏液体收集装置，实行分类收
集、分区贮存。严禁随意贮存、堆放、倾倒、抛洒，污染环境。

5、设立危险废物标识标志，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规范的危险废物识别标
志。具体可参考《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6、规范危险废物处置。产生的危险废物应当交由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转移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的规定。严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收集、贮存、处置和利
用。（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名单可在省环保厅网站查询）。

7、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和重点机动车维修企业（4S店，一、二类机动车维修企业）应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详见环境保护部
公告2016年第7号《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和危险废物管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二）从事收集、利用和处置机动车拆解和维修过程中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的经营资质，必须严格
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开展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
动，特别要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做好危险废物收集和转移登记记录台账。同时，要提高服务意识，建立健全危险
废物收集体系，并严格规范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点设置和管理。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
营活动，严重污染环境的，按照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各县（市、区）环境保护、商务和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对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行业开展摸底排查，全面
掌握企业数量、分布以及危险废物管理现状，联合开展环境整治，形成监管合力。

1、商务主管部门是报废汽车拆解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对报废汽车拆解
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检查，监督企业严格按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拆解,配合环保部门的要求，落实
《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对落实环保要求不到位的拆解企业，根据环保部门要求提出整改意见，在整改完成之
前停止发放《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对涉及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案件的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配合环
保部门取消其报废汽车回收拆解资质；对于取得资质的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在回收站点违法从事报废汽车拆解活动的行为，商务
主管部门要依法进行查处。

2、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机动车维修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与《汽车维修行业开业条件》规定，严格
维修企业的开业许可，对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不予许可；要进一步加强对机动车维修企业的日常监管，将危险废物管理作为
双随机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对机动车维修行业进行全面整治，指导和督促维修企业规范危险废物管
理；将危险废物管理情况纳入机动车维修企业年度考核内容，按照《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严格考核，
对危险废物管理不到位的维修企业要加大扣分力度或降低考核等级；对环境违法行为性质严重、涉及危险废物环境犯罪案件
的，依法取消其机动车维修资质。

3、各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要将辖区内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行业纳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年度考核，参照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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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规范化管理指标及抽查表》，对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企
业危险废物管理水平进行抽查考核评分，考核结果通报同级交通运输和商务主管部门。

4、各县（市、区）环境保护部门要将辖区内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企业纳入日常环境监管范围，随机开展现场抽查检
查，严厉查处违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对于不按规范设置危险废物标识、不按照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
物，或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不规范贮存危险废物或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以及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
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利用处置、不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等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查处；对于非法排放、
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
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除依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5条第（五）项规定，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罚款外，严重污染环境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16〕29号）第7条规定，以共同犯罪论处。要加大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环境监管力度，规范其经营行动。重点打击无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经营活动。

四、其他

1、各县（市、区）对机动车拆解和维修企业危险废物管理整治工作于2017年8月20日前完成。2017年9月1日前，各县（市、
区）环保局、商务粮食局、交通运输局分别将报废汽车拆解和机动车维修企业危险废物整治报告报市环保局、市商务粮食局、
市交通运输局。

2、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崔建军 0356-2038600

市商务粮食局市场科 陈威威 0356-2056336

市交通运输局运管科 苏文 0356-2029912

附件：（见引用知识）

1.机动车拆解和维修行业主要危险废物名录

2.机动车拆解维修企业危险废物月报表

3.机动车拆解维修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结果汇总统计表

晋城市环境保护局

晋城市商务粮食局

晋城市交通运输局

2017年6月14日
0.05167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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